








8. 乙方负责人员档案建立、 接转与管理； 发生工伤事故，由乙方依

法申报工伤并承担工伤保险责任，甲方予以配合 。

9. 乙方不得向人员收取任何费用。

五、 违约责任

1. 乙方存在无资质、 转包/分包、 克扣工资、 欠缴/漏缴社保、 提供

虚假人员信息等情形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乙方退还甲方已

支付的全部费用，并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
2. 乙方未按约定时间更换不合格人员的，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，甲

方可按规定扣除相应服务费用。

六、 争议解决

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，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；

协商不成的， 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 。

七、 其他

1.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

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. 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方执贰份，乙方执贰份， 自双方签字盖章之

日起生效 。




